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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项目概况
根据《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结合集团人员调整任用情况，拟对孙斌、沈怀忠、张健宏、何泽芬、李琦瑧、陈渝山、刘道华、林钦铭等8位下属企业原主要负责人开展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0. 、审计期间
[bookmark: _Toc9240]孙斌：2019年05月01日至2025年12月12日。
沈怀忠：2021年02月04日至2025年12月03日。
张健宏：2019年11月01日至2022年06月10日。
何泽芬：2022年06月10日至2025年03月21日。
李琦瑧：2019年11月01日至2025年09月11日。
陈渝山：2024年04月01日至2025年03月21日。
刘道华：2019年05月01日至2023年09月25日。
林钦铭：2023年09月25日至2024年02月23日。
0. 、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审计对象
	序号
	企业及职务
	姓名
	备注

	1
	广州市白云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董事
	孙斌
	已退休

	2
	广州市白云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董事
	沈怀忠
	已调任

	3
	广州市拓进城建开发有限公司（曾用名：广州市白云区城镇建设开发总公司石井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张健宏
	已退休

	4
	广州市拓进城建开发有限公司（曾用名：广州市白云区城镇建设开发总公司石井分公司）原执行董事、总经理
	何泽芬
	已双开

	5
	广州市石井水泥厂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
	李琦瑧
	已双开

	6
	广州设计之都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陈渝山
	已调任

	7
	广州市白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刘道华
	已调离

	8
	广州市白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林钦铭
	已调离


对以下8位下属企业原主要负责人开展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涉及6家企业）：

（2） 工作内容
本次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主要内容包括：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决策部署情况；
（2）任职期间主要经济指标的真实性和完成情况；
（3）重大经济事项的决策、执行和效果情况；
（4）企业法人治理架构的建立、健全和运行情况，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5）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以及资产负债损益情况；
（6）国有资本保值增值；
（7）履行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人职责情况、本人遵守有关廉洁从业规定情况；
（8）以往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如有）；
（9）其他需要审计的内容。
（三）工作成果
按照采购人要求，出具上述企业原主要负责人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分别以书面形式（按采购人要求数量印制）和电子文件形式提交。
（四）验收标准：最终成果验收合格的标志为采购人审查通过。
、服务期限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全部审计工作，并出具审计报告。服务应满足招标人的实际工作要求。其中：
（1）2026年8月30日前应完成现场审计工作；
（2）2026年9月15日前，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交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初稿；
（3）2026年9月30日前，中标人根据采购人意见完成修改，并提交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终稿。
2. 中标人提交的本项目最终成果通过采购人审查验收之日起1年为本合同后续服务期。服务期内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后续的专业技术支持与咨询服务（具体包括：审计结果相关问题的解释说明、配合甲方完成后续整改跟进咨询、针对审计报告内容延伸的相关专业问题答疑等，保障本审计项目后续相关工作的顺利推进），且不得就该等后续工作另行收取任何费用。
、付款方式
1. 结算方式：审计费用与实际服务的企业进行结算，由最终服务对象承担。最终可取得的服务费用以实际最终接受审计服务的企业数量和被审计的具体人数据实计算。最终服务对象与中标人双方签署《2026年主要领导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业务约定书》之日起满10个工作日，且收到合法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最终服务对象向中标人支付《2026年主要领导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业务约定书》总额的50%审计服务费用。中标人向招标人及最终服务对象提交审计报告终稿且收到合法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最终服务对象把本合同总额的50%审计服务费用支付给中标人。
2. 付款方式：详见《2026年主要领导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业务约定书》。
、其他要求
详见《2026年主要领导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业务约定书》。


